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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 浙江省财政厅 
关于调整省级大病保险部分政策的通知 
   

省级有关单位： 

根据浙江省医疗保障局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制

度聚焦大病精准保障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通知》（浙医保联

发〔2021〕1 号）《关于印发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

实施方案》（浙医保联发〔2019〕1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省级

大病保险部分政策调整如下： 

一、筹资标准。省级大病保险年筹资标准由每人 40 元提高

到每人 55 元。 




